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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县民族宗教事务局：

你局上报《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上报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梁民宗发〔2019〕11号）已收悉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该请示。

按规定程序和项目要求报州财政局、州民宗局备案审查通过后实施。
项目实施乡镇每月按时将项目进度报送至脱贫攻坚指挥部。  

(此页无正文)
梁河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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